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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; A

对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

第  U4号提案的答复

一。'提案我局已收悉， 感谢您的建议。 20l4年商事制度改革实施
后， 许昌市市场监管局立足部门职能， 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各

项政策措施，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 促进我市各类市场主体稳步

增长。 现就您的提案具体答复如下 :
一、 认真落实商改政策，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

2014年以来， 许昌市市场监管局先后推进并落实了 "注册资
本登记制度""先照后证""多证合一"等改革， 为社会大众创业

降低门槛、 放宽准入、 降低成本， 进一步促进大众创业、 万众创

新。 我局采取多项措施， 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: 一是推出企业
登记全程电子化， 申请人除了通过窗口办理营业执照外， 也可以



通过登录许昌市政务服务网或者全程电子化服务平台网上办理营

业执照， 实现足不出户， 在家就能办照。 二是进一步压缩企业开

办时间。 为提升我市企业开办效率， 自今年7月份起， 我市企业

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办结， 其中营业执照3小时、 发票申

领2小时、 公章刻制2小时办结。三是实行"先照后证"。 除国务
院公布保留的32项前置审批事项外，绝大多数审批事项都改为后

置， 企业可以先领取营业执照， 再到相关部门办理经营许可证，

大大减少了企业开创的时间成本。 四是优化服务举措。 市场监管     ，

部门提供各项业务的办事材料模板二维码供扫码下载、 专设绿色     ，

通道、提供微信材料预审、 电话预约、营业执照免费邮寄等服务，

便利市场主体办理注册登记。2020年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 ·

市场监管部门通过落实登记注册顺延服务、 对疫情防控相关企业

建立审批和证照办理绿色通道、 严守审批承诺时限等举措， 助力

企业复工复产， 实现了政务服务 "不打烽"。

二、 现行企业住所登记条件的规定及背景

2014年2月， 国务院颁布 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

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 (国发 (2014) 7号)， 明确要求简化住所 (经
营场所)登记手续。 为降低创业成本、 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快速发

展，2014年3月， 河南省政府结合河南实际，出台 《河南省人民政     ，

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简化住所(经营场所)登记手续的规定的通知》

(豫政  巳014) 22号)， 通知明确: 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，允     '
许将居民住宅登记为住所(经营场所)， 申请人提交住所(经营场所)
合法使用证明即可予以登记。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市场主体住所

(经营场所)的登记机关，对申请人提交的住所(经营场所)使用证
明实行形式审查，不审查住所(经营场所)的法定用途及使用功能。

2018年， 为进一步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创业， 按照省政府 《关

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实施意见》， 河南省工商局印发《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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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在全省试行企业住所 (经营场所) 申报
承诺制度的通知¡·£¬ 申请人可以提交 ¡¶住所 (经营场所) 申报承诺
书¡·作为企业住所 (经营场所)登记的合法使用证明£¬ 不再要求
企业提供房屋权属证明或房屋租赁协议竿其他证明材料£¬ 申报人
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¡¢有效性负责 ¡£

20l8年7月 £¬ 许昌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印发
¡¶关于印发许昌市城市建成区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专项治理行动
方案的通知¡· (许环攻坚办 (20l8) 1l3号)£¬ 要求对在住宅楼内

新建¡¢ 改建¡¢ 扩建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项目依法不予发放营业执
照; 对违反规定新建¡¢ 改建¡¢ 扩建产生油烟¡¢ 异味¡¢ 废气的餐饮
服务项目 £¬ 被责令停业¡¢ 关闭的£¬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;对未安装经
国家认可单位认证¡¢ 与其经营规模相匹配的高效油烟净化设施的
新建¡¢ 改建的餐饮服务业不予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 ¡£

2020年4月 £¬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 ¡¶关于做好应对疫
情影响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有关工作的通知大将住所 (经
营场所) 申报承诺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包括个体工商户 ¡¢ 农民
专业合作社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休 ¡£
三¡¢积极作为@加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
为有效保障社会经济秩序 £¬ ¡¶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

简化住所(经营场所)登记手续的规定的通知¡· 明确了监管职责 £¬
工商部门根据投诉举报£¬依法处理市场主体登记住所 (经营场所)
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题¡£对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(经营场所)£¬
或者利用非法建筑¡¢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从事经营活动的£¬ 由住
房城乡建设¡¢ 国土资源¡¢公安¡¢环保¡¢安全监管等部门依法管理;
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£¬ 由负责许可审批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监管 ¡£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办理市场主休登记注册时£¬ 积极履行告
知义务£¬ 告知申请人住宅作为住所登记的£¬ 应征求有利害关系的



业主同意， 按相关规定作出不属于有禁止性规定的特定行业市场

主体住所 (经营场所) 的承诺。 通过邮寄营业执照等方式， 加强

对企业住所  (经营场所)信息真实性的核实， 同时， 通过信息共
享平台， 将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信息及时推送给相关部门， 为相关

部门依职责做好后续监管工作提供数据支撑。

下一步，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严格执行住宅作为住所(经营场
所)登记的相关规定， 依职责做好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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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单位及电话: 市场监督管理局   0374-2968010 
联  系人: 赵丽杰

抄   送: 市政协提案委 (3份、)， 市委市政府督查局 (1份)。

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2020年 lo月 12 日印发


